
附件 1-2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附加非典型肺炎每日住院给付保险 

第一条 【附加保险合同的构成】 

本附加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可附加于附加每日住院给付保险合同。附

加每日住院给付保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及与本附加合同有关的其他投保文件、合法有

效的声明、批注和其他书面协议，凡与本附加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合同的构成部分。 

除本附加合同另有约定外，附加每日住院给付保险合同条款适用于本附加合同。 

第二条 【本附加合同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对被保险人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自本附加合同生效十五天后（续保不受此限）被诊断患非典型肺炎并入住医院

且被隔离治疗，本公司按附加每日住院给付保险合同上载明的每日住院给付金额的两倍并按

扣除三天后的实际住院天数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且不再给付附加每日住院给付保险合同

上的每日住院给付。 

被保险人每日住院保险金的累计给付天数（包括因患非典型肺炎入住医院和因其他原

因入住医院）以一百八十天为限。被保险人同一次住院治疗跨保险单年度时，本公司承担

前一保险单年度的保险责任，给付每日住院保险金同样以累计一百八十天为限。被保险人

在三天之内因同一原因重新住院的，视为同一次住院。 

第三条 【本附加合同保险责任开始】 

本公司对本附加合同应负的保险责任，自附加每日住院给付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第四条 【本附加合同保险责任的期限】 

对于已生效的附加每日住院给付保险合同，本附加合同的保险责任的期限为至附加每日

住院给付保险合同的首个保险单周年日；符合本公司相关规定并经本公司同意的，本附加合

同可续保一年。 

对于新投保的附加每日住院给付保险合同，本附加合同的保险责任的期限为一年。 

第五条 【保险责任终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附加合同终止: 

1、 附加每日住院给付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终止； 

2、 本附加合同期满。 

第六条 【保险金的申领】 

被保险人申请领取本附加合同的每日住院给付保险金时须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凭



下列证明材料向本公司申请理赔： 

1、 附加每日住院给付保险合同、本附加合同及最近一次交费凭证； 

2、 被保险人的身份证明； 

3、 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院出具的非典型肺炎诊断证明、治疗费用的原始凭证和费用

清单（本公司留存复印件）； 

4、 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有关的证明文件和资料； 

5、 本公司核准理赔所需的其他材料。 

 

本公司收到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本条所列的证明材料后，对确属保险责任范围

的，在与申请人达成有关给付保险金数额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责任；对不属于

保险责任范围的，向申请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知书。 

本公司自收到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本条所列的证明材料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属

于保险责任而给付保险金的数额暂不能确定的，根据已有的证明材料，按可以确定的最低数

额先予支付，本公司最终确定给付保险金数额后，给付相应的差额。 

 

第七条 【名词释义】 

 

本附加合同中的下列名词，其特定含义如下： 

  

本公司： 指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医院： 指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院。 

非典型肺炎： 特指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目前病原尚不明确，自 2002 年底以来我国

局部地区发生的，主要通过近距离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的呼吸道传

染病，临床主要表现为肺炎，在家庭和医院有显著的聚集现象。该定义

将由本公司依据国内、国际权威医疗组织的定义进行时时变更。 

住院天数： 

 

指被保险人在医院住院部病房内实际的住院治疗天数，住院满二十四小

时为一天。 

 

 


